附：

桂林市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知识产权材料提供分解表

	序号
	考 核 指 标
	内 容 及 说 明
	提 交 材 料 说 明

	01
	行业保护协会建立情况
	是否建立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以及建立的数量和工作开展情况。
	包括各单位参加的行业协会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及工作开展情况(含个案分析、总结)等材料。

	02
	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机构建设情况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设立知识产权工作管理部门的比例。
	全市规模以上企业设立知识产权工作管理部门的文件等材料。

	03
	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情况
	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情况。
	企业内部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运用、宣传、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制度、计划（规划）、实施方案、工作总结等材料

	04
	职务发明奖酬制度落实情况
	职务专利的单位对发明人（设计人）的奖酬情况，是否高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标准。
	各单位出台的职务发明奖励制度，奖励统计情况，奖励标准高于《专利法》实施细则标准的要提供文件。

	05
	引导专利产出的措施及落实情况
	采取多种方式引导知识产权产出情况。（包括：支持专利申请、奖励专利产出、奖励驰名商标的产出等）
	各单位有关专利申请、专利产出奖励资助制度，驰名商标产出奖励制度，以及以上制度落实情况、典型宣传等材料。

	06

	年申请国外专利增长率
	每年申请国外专利的增长率。
	各单位2007年-2010年上半年每年申请国外专利申请情况（包括专利名称、数量、权利人、申请时间等）及年度增长率。

	07
	年专利申请中主导产业所占比例
	本市每年主导产业专利申请占全部专利申请的比例。
	各企业主导产业专利申请占全部专利申请的比例，须注明主导产业名称。

	08
	年注册商标数量的增长率
	本市每年注册商标的数量较上年注册商标的增长率。
	各单位每年注册商标情况（包括名称、数量、类别、注册时间等）。

	09
	驰名商标拥有量
	本市驰名商标的拥有量和示范创建期间内增加的数量。
	本市驰名商标数量，示范创建期间驰名商标增加的数量（含商标名称、类别、证明文件等）。

	10

	著名商标增加数量
	本市著名商标增加的数量。
	各单位每年获得著名商标情况（包括名称、数量、类别、获得时间、证明文件等）。

	11
	已注册登记的地理标志数量
	本市拥有注册登记地理标志的数量。
	各单位拥有注册登记地理标志情况（包括名称、数量、证明文件等）。

	12
	年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
	本市每年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数量。
	各单位每年登记计算机软件版权情况（包括名称、数量、权利人、登记时间等）。

	13
	年专利纠纷受理量、立案量
	本市每年专利纠纷受理量、立案量。
	各单位每年专利纠纷立案、结案的案件名称、数量、时间、案由、处理结果等，三种专利的结案周期。

	14
	年专利纠纷结案率、平均每个案件的结案周期
	本市每年专利纠纷结案率，及三种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结案周期。
	同上。结案周期是指立案时间与结案时间的时间间隔。

	15
	年假冒他人专利案件查处量
	本市每年查处假冒他人专利案件的数量。
	各单位每年自行或依靠有关部门查处假冒他人专利和冒充专利案件情况（包括案件名称、时间、数量、案由、处理结果等）。

	16
	年冒充专利案件查处量
	本市每年查处冒充专利案件的数量。
	同上。

	17
	跨地区执法协作情况
	到其他地区或协助其他地区在本地执法情况。
	各单位协助有关部门到外地执法情况（包括执法单位、执法时间、执法地点、执法对象、执法原因、执法效果等材料）；协助外地相关部门对本单位进行执法的情况（包括执法时间、执法对象、执法原因、执法效果等材料）。

	18
	行政执法案件数与司法案件比率
	本市行政执法案件与司法比率和经行政途径又经司法途径解决的案件，行政机关胜诉的案件比例。
	各单位知识产权案件中，经行政途径处理、经司法途径处理、以及既经行政途径又经司法途径处理的分类统计情况（含案件名称、案由、时间、处理结果、处理机关等）。行政机关胜诉的须注明。

	19
	运用知识产权规则提起诉求和积极应诉的情况
	本市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灵活运用知识产权规则提起诉求和积极应诉并取得有利结果的情况（特别是涉外的纠纷）。
	同左。

	20
	司法案件结案率、平均每个案件结案周期
	本市每年知识产权诉讼结案率，及三种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结案周期。
	各单位每年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结案率（指案件立案数量与结案数量之间的比率，注明案件名称、案件类型、立案时间、结案时间、处理结果等）。三种专利的结案周期。

	21
	行业、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与规划的研究、制定与实施情况
	包含：城市知识产权发展战略、规划（可以是城市知识产权发展纲要或发展计划）；行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重点行业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分析报告；重点企业、重点产品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分析。要求提供战略研究报告正本或阶段性研究报告。
	同左。

	22
	知识产权预警机制的建立
	本市重点行业或重点产品研发和出口工作中规避知识产权风险的预警机制建立的情况。
	各单位重点产品研发、出口工作中规避知识产权风险的预警机制建立文件及相关案例、效果、总结等材料。

	23
	专利技术实施风险投资机制建立情况
	产学研结合、鼓励实施他人专利的政策、企业奖酬政策。
	各单位鼓励产学研结合、鼓励实施他人专利的政策文件，企业奖酬政策文件等，以及政策落实情况。

	24
	专利交易平台建设和机制建设情况
	包括知识产权交易、风险投资中知识产权归属规则的设立与实施。
	各单位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情况，风险投资中知识产权归属规则的设立与实施的制度、做法、个案分析、总结等材料。

	25
	促进专利实施的财政投入情况
	本级或下级政府设立专利实施产业化专项资金的情况。包括额度、用途和效果等。
	各单位每年获得市、县区政府专利产业化专项资金（含专利资助资金）情况（包括项目名称、金额、用途、效果等）。

	26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增加数量
	本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增加数量。
	各单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的名称以及获得时间，具备较强竞争力的证明材料（如产值、利润、上缴税金、自主研发能力、市场占有率等）。

	27
	知识产权贸易交易额
	现用技术交易额数据。
	各单位现用技术交易情况（包括技术名称、交易对象、交易时间、交易金额、该技术用途等）。

	28
	有驰名商标的品牌的销售额
	本市有驰名商标的品牌的销售额。
	三家拥有驰名商标的企业每年品牌商品、服务的销售额。

	
29
	主导产业专利实施率的增长率
	本市主导产业专利实施率的增长率。
	各单位每年通过自主研发取得或购买的专利的实施情况。

	30
	建立专利信息平台数量、种类、运行、方式、名称
	本市提供专利信息服务的各类平台（包括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的各类专利信息平台和知识产权（专利）信息公共阅览室等）的建设运行及政府投入情况。
	各单位建立的提供专利信息服务平台情况（包括名称、数量、类别、工作能力、运行方式以及政府财政投入情况等）。

	31
	开展专业性、深层次专利信息加工服务的情况
	能够提供专利信息服务的内容。
	各单位能够提供专利信息服务的内容、专业能力以及深加工服务能力等情况。

	32
	在战略制定、重大项目、技术立项和技术引进过程中有效利用专利信息的情况
	在战略研究制定、重大项目、经济项目、技术立项或技术引进时利用专利信息进行专利检索、分析，有效利用失效专利信息的情况。包括有效规避专利风险、节约研发经费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情况。
	各单位申报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项目或技术引进时利用专利信息进行专利检索、分析情况等。

	33
	宣传活动开展情况
	新闻媒体专题：指利用新闻媒体，设立专门栏目宣传知识产权工作情况。要求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同左，证明材料包括音视频、照片、文字等。

	
	
	大型宣传活动：指宣传面广、参加人数多、影响力大、具有明显效果的宣传活动开展的情况。
	每年开展大型宣传活动情况（包括工作方案、照片、新闻报道、音视频、活动总结等）。

	34
	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的情况
	对国家干部、科技人员、企业管理者及有关人员开展知识产权培训的情况。评价内容包括知识产权培训是否纳入公务员及干部培训课程及考核，举办知识产权培训班的次数和培训人数等。
	各单位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知识产权培训情况（包括课程名称及内容简介、培训教师姓名、职称、职务以及培训时间、考核情况、人数、次数等）。

	35
	知识产权国际交流的情况
	开展知识产权国际交流活动的次数、名称、内容、规模、影响等。
	各单位参加或承办的知识产权国际交流情况。具体要求同左。

	36
	培训基地的建立情况
	本市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含高校）的数量、名称、运行方式及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各单位设立的知识产权培训基地情况，具体要求同座左。

	37
	培养规划及计划
	本市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等。
	各单位出台的知识产权人才（含研发、管理、操作人才等）培养长远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等。

	38
	人才库建设
	现有知识产权人才结构、知识产权人才引进的措施及现状。
	各单位现有知识产权人才姓名、年龄、学历、专业、工作岗位、职称以及本单位知识产权人才引进的政策措施及实施现状等。

	39
	工作特色
	思路、制度（体制、机制）手段等方面的创新
	同左。

	40
	工作成效
	成效及获得肯定
	同左。


说明：
1、以上各项材料均为2008年1月至现在，如有特色或亮点的工作，以及工作具有连续性的，或该项工作早于2008年的，则以实际开始时间为准。

2、所提供的材料，一是文字材料，均应为正式文件、会议记录、工作总结、新闻报道以及其他证明材料的复印件；二是视频材料，包括音视频、照片。

3、为保证各单位上报材料的完整性，市知识产权局可派专人到相应单位进行指导，请各单位给予大力支持与配合。

4、本表中的“考核指标”、“内容及说明”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明确提出的要求，“提交材料说明”是根据前两项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所做的说明。

5、各单位在提供相关材料时，可根据本表相关要求重新进行编排，力求做到所提供的材料既内容全面，又不重复。

6、材料提供截止时间为2010年7月9日。

联系单位：市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科技局五楼508室）
电    话：2586183  2824551

传    真：2586183 

电子邮箱：7732824551@163.com
